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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债券核准的批复》（发改企业债券[2016]364 号），同意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为 7年，在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发行，发

行期限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4、2017 年 12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作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同意延长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核

准文件有效期的函》（发改办财金[2017]2136 号），同意批复文件有效期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1）发行人内部决策机构已依法定程序作出了批准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的决

议； 

（2）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发行

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申请、发行规模已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同意，本

次发行已在国家发改委备案。 

二、发行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陕西）查询，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有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陕西省工商局”）

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5933044398），住所为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45 号陕西投资大厦七层，法

定代表人为潘洁，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叁拾叁亿壹仟叁佰

壹拾捌万壹仟叁佰元，成立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30 日，经营期限为长期，经营范

围为资本运作及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及管理；受托管理专项资金；信用担保和再

担保；实业经营；投融资及金融研究；企业重组、并购咨询的经营业务。（依法

须经核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合法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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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公司可以对外

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自 1993年 2月 2日至不约定期限。 

2、海通证券现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的

《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统一信用代码证为 9131000013220921X6）。 

3、2016年 8 月 19日，发行人与海通证券签署了《债权代理协议》。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海通证券具备作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主承销商的资

格，符合《工作通知》的规定；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的《债权代理协议》内容合法、

有效。 

（二）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 

1、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提供评级服务的机构为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资信”）。2018年 3月 9日，联合资信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经

联合资信综合评定，确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债项评级为 AAA。 

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年 12月 16日核发的《关于中国诚信证券评估

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的通知》（银发[1997]547 号）

和福建省资信评级委员会于 1999 年 11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联合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承接“福建省资信评级委员会”债券信用评级资格的函》，联合资

信具备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资格。 

3、根据联合资信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10000001453446）及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的信息，联合资信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

资），法定代表人为王少波，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成立日期为 2000 年 7 月

17日，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院 2号楼 17层，经营范围为信用

评级和评估、信用数据征集、信用评估咨询；提供上述方面的市场调查及人员培

训。（该企业 2007 年 8 月 20 日前为内资企业，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变更为外商

投资企业），营业期限自 200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7 年 7 月 16 日；登记状态为存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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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期绿色债券的经办律师王啸的律师执业证号为 16101200110330976、

经办律师张晓静的律师执业证号为 16101201311134773。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本所受发行人的委托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提供法律

服务，本所具备律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经办律师具备律师执业资格。本所及本所

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符合《工作通知》的

规定。 

十九、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已取得发行本期绿色债券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已经取得的

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期绿色债券发行已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 

（二）发行人系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

司，具备《证券法》、《管理条例》、《工作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发行本期绿色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符合《证券法》、《管理条例》、《工作通知》、《绿色

发行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发行本期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

方向，所投项目已经通过内部决策、批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

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五）《募集说明书》对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而可能引致的法律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绿色债券发行符合《证券法》、《管理条例》、《工

作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本期绿色债券发行已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核准，具体发行已在国家发改委备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